劳务派遣类企业工伤保险综合费率核算表

具体核定方法

各劳务派遣类参保单位应依据真实情况，按照被派遣劳动者的实际用工单位所在行业风险类别(以用工单位《营业执照》所列经营范围风险最高对应的费率档次确定)，确定各用工单位工伤保险基准费率（费率档次确定见附表4），再加权计算其综合费率，依据计算结果就高一档基准费率取值。原则上一年核定一次，期间不再核定变更。

劳务派遣类企业提供本单位及所有被代理（派遣、外包）单位的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（加盖本单位及被代理单位的公章），在核定每个被代理单位的工伤费率后，将被代理单位的工伤费率乘以被代理人数，将所有乘积进行求和，再除以所有被代理总人数，得数即为劳务派遣类企业的工伤保险综合费率。

例如：

甲公司工伤费率——0.9%，被代理人数101人；

乙公司工伤费率——1.1%，被代理人数65人；

丙公司工伤费率——0.4%，被代理人数10人。

被代理人数总计101+65+10=176人

综合费率即为（0.9%×101+1.1%×65+0.4%×10）/176=0.95%≈1.1%

取值原则：即综合费率计算结果处于两档之间，就近取高一档费率。

此核算方法采纳基数为上一年全年所有发生数据，一年核算一次，使用时间为2024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止。（即，2024年核算基数为2023年年度劳务派遣类企业代理业务数据。）
